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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足球赛事承办赛区
申办条件

一、场地设施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一）足球场规格应符合《足球竞赛规则》及赛事规程规定。
（二）每个赛区应根据承办赛事及组别参赛球队数量提供正式比赛场地：
1.承办十一人制比赛的赛区，每个组别应有4块及以上十一人制场地；
2.承办八人制比赛的赛区，每个组别应有4块及以上十一人制场地，每个场地分隔为2块八人制场地，共计8片八人制场地；
3.承办五人制比赛的赛区，每个组别应有2块及以上十一人制场地，每个场地分隔为4块五人制场地，共计8片五人制场地。
（三）每个场地应提供1间裁判员休息室和1间竞赛工作室。
（四）比赛场地以天然草皮为主，或达到竞赛标准的人造草皮，确保平整并满足福建省青少年足球比赛不同组别场地尺寸划线要求：
1.十一人制场地尺寸为105米×68米，球门（内部）尺寸为7.32米（宽）×2.44米（高）；
2.八人制场地尺寸为68米×45米，球门（内部）尺寸为5米（宽）×2米（高）；
3.五人制场地尺寸为40米×20米，球门（内部）尺寸为3米（宽）×2米（高）。
（五）每片比赛场地需配备满足赛事竞赛规程规定就座人数要求的替补席、第四官员席及计分设备，并有能覆盖以上座席并具有防风、防雨、防晒功能的帐篷。
（六）以上规定为比赛及训练场地的最低数量，各申办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上报可提供的场地数量。
二、食宿条件要求
（一）参赛球队食宿条件要求
1.参赛球队餐饮条件要求
（1）餐饮标准不得低于100元/人·天。
（2）所提供食物、饮品应符合兴奋剂检测及青少年球员训练、比赛所需科学配餐要求。
（3）酒店餐厅应满足参赛球队至少300人同时就餐需要。
（4）酒店餐厅应做好相关餐食安全保障工作。
2.参赛球队住宿条件要求
（1）球队驻地应提供毛巾等生活必需品。
（2）球队驻地距离比赛场地车程均在20分钟以内。
（3）酒店住宿房间能保证24小时提供洗浴热水。
（4）酒店住宿房间每间人数不得超过4人。
（5）可根据酒店房间的情况，接待参赛队伍超编人员。
[bookmark: OLE_LINK3]（6）承办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的赛区应提供1间容纳800人以上的礼堂，承办2026年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福建赛区）小学年龄段比赛的赛区应提供1间容纳300人的会议室。用于赛区全体会议并配备LED大屏幕或投影仪、话筒、网络等设施（在球队驻地或基地）。
（二）竞赛官员和工作人员食宿
1.为竞赛官员提供与参赛球队住宿不同的酒店或单独楼层，每个组别接待竞赛官员60～120人。
2.可接待组委会委派的媒体转播及其他工作人员5～10人，提供2间单间，其余为双人标准间。
3.组委会派驻人员、赛区协调员、比赛监督、仲裁和裁判监督为单人间，裁判员、其他竞赛工作人员及媒体工作人员为双人标准间。食宿费标准不低于250元/人/天。
4.竞赛官员和参赛球队在不同区域就餐。
5.应为赛区协调员、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房间内开通网络，并确保网络能正常使用。
6.免费提供一间容纳50～100人的会议室，会议室应配备投影仪、电视机、白板、双色白板笔等设施，并提供相应数量的桌椅。
7.为竞赛组和裁判组分别在入住酒店提供1台打印一体机及打印纸。
三、交通保障要求
（一）球队驻地与比赛场地之间步行时间在10分钟以上的，应提供大型客车为各球队抵离赛区及训练、比赛期间使用。
（二）应提供小型客车为接送竞赛官员抵离赛区使用。
（三）应提供专用工作车在竞赛日为竞赛官员使用，满足赛区协调员、比赛监督和裁判组不同时间抵达赛场的需求。
（四）应提供两辆备用工作车，分别在球队和竞赛官员驻地，为临时医疗服务和紧急工作需要使用。
四、竞赛保障
（一）每片比赛场边应配备至少一台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和AED操作人员。救护车上的AED不列入此范围内。
（二）应在比赛场地附近提供可用作竞赛办公室的功能房并配备相应设施（空调、打印机至少1台、打印纸等办公用品）。
（三）比赛场地应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要求规格的旗杆、国旗。每片比赛场地均应配备音响及播音设备。
（四）应提供符合竞赛组织工作要求数量的竞赛组织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医务、担架员、球童等）。
（五）竞赛场馆应配备符合竞赛要求的安保人员。
（六）应为参赛球队提供足够数量的训练和比赛用矿泉水（配备标准：每队每人每天不少于4瓶500毫升装饮用矿泉水，冰块每队每天不少于20公斤）。
（七）每场比赛用于技术（赛风赛纪）录像的摄像机数量不少于1台并配备至少1名专业摄像人员。
五、赛区医疗保障要求
（一）每个比赛赛场应配备救护车至少1辆，并配备相关医务人员、急救AED设备（包括自动体外除颤器）。比赛时，救护车应于赛前90分钟抵达赛场，至赛后30分钟离开；训练时，救护车应于训练前30分钟抵达训练场，至训练结束后30分钟离开。
（二）赛区应设指定医院，并开通就医相关绿色通道。
六、商务权益要求
（一）赛事承办赛区有义务按照组委会要求对落地赛事进行必要的赛事包装（包括但不限于场边广告板、赛事横幅等），具体制作物种类及数量由双方协商确认。
（二）承办赛区商务权益由双方协商确认。
七、赛事宣传
（一）各赛区应确定1名新闻负责人，负责赛事的相关宣传工作。赛事举行期间可根据赛事情况向当地媒体提供相应的赛事信息和报道素材。赛事期间应撰写赛事相关新闻稿（配比赛及活动照片）。
（二）各赛区应组织1-2名专业摄影人员对比赛相关活动及每场赛事进行图片拍摄，拍摄的数码图片应按活动名称和比赛对阵名称进行文件分类，报组委会留存备案。
八、费用条件要求
（一）福建省体育局将向赛区拨付赛事组织费用，不足部分由承办赛区承担。
（二）赛区承担相关赛事组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1.比赛场地设施、器材以及会议室等费用；
2.竞赛组织、医疗保障、办公、宣传、场地制作物品费用；
3.参赛球队编内人员在赛区的住宿费用，以及赛区内的交通费用；
	比赛项目
	组别
	参赛球队编内人数

	
	
	运动员
	官员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福建赛区）小学年龄段
	U8混合组
	12人
	4人

	
	U10男子组
	12人
	4人

	
	U10女子组
	12人
	4人

	
	U12男子组
	16人
	4人

	
	U12女子组
	16人
	4人

	福建省青少年足球联赛
	U15男子/女子组
	18人
	4人

	
	U18男子/女子组
	18人
	4人


4.组委会选派的竞赛官员（协调员、比赛监督、仲裁、裁判监督、裁判员及媒体等相关人员）的食宿费用、工作酬金、城际交通以及在抵离赛区的市内交通等费用。
（三）参赛球队编内人员向赛区缴纳不超过100元/人·天的餐费，超编人员按赛区补充通知为准缴纳食宿费用（费用标准应经赛事组委会核准），赴赛区往返交通费自理。
（四）赛区为参赛球队提供接待服务时限为第一个比赛日前一天至最后一个比赛日。
（五）赛区为竞赛官员提供接待服务时限为第一个比赛日前两天至最后一个比赛日后一天。
九、赛后总结
各赛区在本赛区全部赛事结束后一周内，向组委会提交：
（一）赛区组织工作总结报告。
（二）比赛出场名单、比赛报告、裁判报告、成绩公告、处罚决定等PDF扫描件。
（三）比赛秩序册3本。
（四）赛区全部比赛的录像数据一套（移动硬盘和百度网盘）。
（五）赛区比赛及相关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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